附件

福建省商务厅

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和省政府要求，本次涉及机构改革的单位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仍按原口径报送。现就2013年度原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众发布。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本厅2013年度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需要其他说明的事项与附表等七个部分内容。本报告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

社会公众可在我厅政府门户网站、省图书馆、档案馆及我厅办事大厅电子触摸屏上查询报告有关内容，也可向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受理处索取。

联系人：施莹  卓丽娟

电  话：0591-87271317 87270210

传  真：0591-87596810

地  址：福州市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三层

邮  编：350003

一、概述

2013年，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的有关安排》和省政府办公厅的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全年共制作、获取政府信息（文件）1245份，其中主动公开100份，依申请公开166份，不予公开979份。一年来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拓展公开渠道

一是加大新闻宣传力度。紧扣我省5项落实国务院要求促进外经贸的发展政策、试点“三个一”的通关便利化措施、拓展与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的区域通关合作等中心工作，加强与福建日报和福建电视台的联络合作，帮助基层和企业明白政策、用好政策，增强了全省外经贸系统和企业迎难而上、抢订单、拓市场、赚洋钱的信心。2013年还成功组织了对全省外经贸重要会议、“9·8”投洽会等会议活动的新闻宣传。在岁末年初重要时点，与《福建日报》合作，全面宣传年度外经贸发展成就。二是注重政策宣传解读。除积极公开可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我厅还积极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类与外经贸业务相关的信息。2013年，共在厅门户网站上转发上级或同级发布的与外资管理、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各类通知、公告73条，转发各类外经贸政策10条。发布全省外经贸系统相关工作动态的图片新闻41条，政务动态62条。2013年，我厅还组织了4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宣讲培训会，全方位、多渠道帮助九市一区20多个部门和行业协会了解情况、助推工作。举办了11期“在线访谈”，并通过公众留言、厅长信箱等多种方式与企业和群众互动，回答各界人士的提问，加强了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大了对政策解读、焦点问题等方面的宣传，完善了政府工作职能。

（二）完善保障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针对内网系统升级后存在的部分文件无法被电子监察系统正常采集的问题，在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的指导下，同技术支持公司进行了有效沟通，对厅OA系统的运转流程进行了必要改造，保证应公开的信息及时被公开。二是根据福建省国家保密局的要求，我办在受理申请人的公开申请过程中加入了“保密审查”环节，进一步确保了公开信息的安全性。
（三）强化队伍建设

一是充实了工作力量，轮岗调整了2名人员，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小组兼职人员达4名。二是选派2名新增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小组人员（1名分管信息公开的处室领导和1名经办同志）参加了省政府办公厅举办的省直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培训班，学习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完善与改进、如何送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如何规范报送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数据等课程，对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2013年，我厅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厅门户网站、省档案馆、图书馆等渠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0份，其中政策、规范性文件类1份，外经贸业务信息46份，其他各类信息53份。截至2013年底，共公开2003年至2013年的文件1552份。据统计，2013年我厅政府信息公开访问量为43854人次。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2013年，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受理处共收到正式申请3条，均为通过网络渠道提出的申请。申请内容分别涉及外贸备案、开发区等信息。其中，我厅对上述3件申请均作了答复，其中2件同意公开，1件因申请范围模糊我厅要求其明确申请范围，后申请人放弃申请。

2008-2013年我厅共接到社会公众的政府公开信息申请共21条，我厅均已答复。对以上申请，我厅同意公开5条，部分公开1条，不予公开11条，其他答复类型4条。其中，“非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非本机关政府信息”8件，政府信息申请不完整3件。我厅不予公开的信息主要涉及内部正在处理信息、内部调研报告等内容、非我厅产生的政府信息等。其他类型主要指申请人主动撤销公开申请（1件），或申请人因申请范围模糊，或手续不齐全，我厅提请申请人明确范围、补齐手续后再行申请，后申请人放弃继续申请。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我厅未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进行收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我厅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我厅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2013年我厅门户网站及OA自动化办公系统都进行了升级改版，各方面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但由于上半年系统尚处于升级磨合期，致使部分信息的发布存在一定滞后性。系统升级调试期间，我厅按规定向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提交了网站升级改版的申请备案。

七、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与附表

（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2014年我们还将对门户网站和OA系统进行新一轮的升级改造。我厅将在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的指导下，继续做好此项工作。

（二）附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2013 年度
	历年累计

	主动公开文件数
	条
	100
	1552

	其中：1.政府网站公开数
	条
	100
	1552

	     2.政府公报公开数
	条
	0
	0

	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数
	条
	3
	21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0
	1

	   2.网上申请数
	条
	3
	20

	   3.信函申请数
	条
	0
	0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3
	21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2
	5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0
	1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0
	11

	4.其他类型答复数
	条
	1
	4

	受理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数
	件
	148
	281

	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减免金额
	元
	0
	0

	接受行政申诉、举报数
	件
	0
	0

	行政复议数
	件
	0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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